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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条件和经营行为，做好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加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监管，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定，以及《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旺季生产经营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应急函〔2023〕22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支持我市烟花爆竹产业发展，规范引导烟花爆竹零售行业安全、健康发展，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总原则，综合考虑各镇（街道）辖区村（社区）数量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合理规划布局全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推动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安全方便、满足消费需求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体系，坚决防范事故发生。
二、选址要求
（一）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二）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三）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以及桥下与涵洞内；
（四）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
（五）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六）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
三、规划布点数量
全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总数控制在240个以内。其中，烟花爆竹零售店经营许可有效期限不超过1年；烟花爆竹零售点（安全仓形式）经营许可有效期限不超过6个月，经批准的烟花小屋除外。
各街道在规划设置安全仓或烟花小屋前，应征得市城管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同意。安全仓或烟花小屋外观与风格设计须与周边环境相统一协调。
四、规划原则
（一）统一规划，分级实施。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各镇（街道）人口数、往年度烟花爆竹零售许可情况等因素，制定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经征求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实施。各镇（街道）依据全市统一规划要求，指导经营者申办《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优先支持醴陵烟花爆竹企业品牌连锁专卖店发展，开创烟花爆竹新零售模式。
（二）合理布局，总量控制。各镇（街道）依据《醴陵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表》（见附件1）合理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原则上常住人口超过3000人的村（社区）可设置1个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经济发展较好的村（社区）可由属地镇（街道）在规定的布点规划数内统筹安排，适当增加布点数。城市建成区、各镇（街道）集镇中心区域原则上不得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经批准的烟花小屋及安全仓除外；其边缘经有关部门联审后可适当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点）。边缘界限将视城镇规划建设情况适时调整。
（三）适度竞争，确保安全。烟花爆竹零售店（点）选址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省、株洲市和醴陵市有关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点）选址标准和经营条件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优胜劣汰、适度竞争、好中选优的方式确定，不断提升烟花爆竹零售店（点）本质安全水平。
五、许可办理时间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一年一申报，原则上每年度11月至12月为申请次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时间。
六、烟花爆竹零售店（点）设置的基本条件
（一）符合本方案布点规划要求；
（二）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行业标准》（AQ4128－2019）要求；
（三）实行专店销售，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须经过安全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四）2024年以来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五）服从各镇（街道）、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六）与合法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并按要求配送；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道）要明确领导具体负责，组建工作专班，科学合理规划布点；要会同公安、城管、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符合烟花爆竹零售的安全技术要求、不影响公共安全、不影响市容市貌、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原则，确定各个点位的位置。
（二）严格审核把关。各镇（街道）要严格审查零售点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经营者资格等条件，并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确保合格一家，上报一家。
（三）严格监管执法。各镇（街道）要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督促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严防事故发生。要加强部门联合执法，严肃查处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无证经营、从非法渠道进货等非法违法违规行为；对周边环境发生变化致使不满足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店（点）要及时清退，坚决取缔存在一证多点、异地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烟花爆竹零售店（点）。
（四）严肃工作纪律。各镇（街道）应主动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参与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审批的过程监督，保证合法、合规、公平、公正。要坚持“为民、廉政、公开、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不得索拿卡要，严禁乱收费、乱摊派，严禁违规审批或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








醴陵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表
	序号
	镇街
	村（社区）数量（个）
	布点规划数（个）
	备注

	1
	李畋镇
	16
	8
	

	2
	白兔潭镇  
	12
	10
	

	3
	浦口镇
	16
	7
	

	4
	王仙镇
	12
	7
	

	5
	沩山镇
	7
	5
	

	6
	东富镇
	11
	11
	

	7
	孙家湾镇
	6
	6
	

	8
	泗汾镇
	11
	11
	

	9
	沈潭镇
	9
	9
	

	10
	船湾镇
	12
	12
	

	11
	明月镇
	20
	20
	

	12
	嘉树镇
	7
	7
	

	13
	茶山镇
	18
	18
	

	14
	石亭镇
	10
	10
	

	15
	均楚镇
	13
	13
	

	16
	板杉镇
	10
	10
	

	17
	左权镇
	12
	12
	

	18
	枫林镇
	13
	13
	

	19
	官庄镇
	7
	2
	

	20
	阳三石街道
	12
	12
	含1家烟花小屋

	21
	国瓷街道
	7
	7
	含1家烟花小屋

	22
	长庆街道
	6
	6
	

	23
	来龙门街道
	14
	6
	

	24
	仙岳山街道
	10
	10
	含1家烟花小屋

	合计
	271
	232
	





